








透过表象把握本质 综合分析精准处置 

严惩“行贿人代持型”腐败 

本报记者 管筱璞 

 

近期查处的部分腐败案例显示，一些受贿人往往“受而不

收”，即与行贿人约定由他人代持或保管财物。其中典型的是

“行贿人代持型”受贿，即约定财物由行贿人代持或保管，并保

证受贿人能够随时取用。 

不同于“一手交钱、一手办事”的传统方式，这类案件中行

受贿双方往往隐藏真实目的、迟滞交易行为，意图逃避打击。此

类受贿行为有何特点？如何准确认定、严加查处？如何以案促改

促治？记者进行了采访。 

1 “行贿人代持型”受贿的手段、形式众多，更为隐蔽，案

件查处难度较大 

“‘行贿人代持型’受贿更为隐蔽，查处难度较大。”山东

省莱西市纪委监委第四纪检监察室主任张冠超表示，行受贿双方

往往高度默契，赃款赃物由行贿人代为保管或打理，受贿人本人

及亲属并不直接持有，外界很难察觉。2023 年，该委就查办了一

起相关典型案例。 

2015 年至 2016 年，时任青岛城投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长卢民应商人王某某请托，利用职务便利，支持其成立某私募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并在企业经营方面提供帮助。王某某为表感

谢，送给卢民该公司 15%的股权并由自己代持。2016年至 2023年，

卢民累计获得该股权“分红款”435 万元，后卢民安排王某某将

上述“分红款”代为投资多个基金项目以获取更大收益。2023 年

8 月，卢民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其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

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纪委监委第一纪检监察室副主任周剑杰

告诉记者，此类受贿行为主要有以下特点：一是知晓范围有限，

受贿人隐身幕后，通过行贿人代持财物；二是行受贿双方达成合

意，双方在行贿人具有实际支付能力基础上，就代持人员、代持

方式、代持标的物和接收形式、具体谋利事项等达成共识；三是

代持物形式多样，包括现金、房产、股权等多种资产，且受贿人

具有实际支配使用的控制权；四是利益勾兑隐蔽，多以口头约定

而非书面协议等明确双方利益。 

个别党员领导干部妄图躲避调查，与管理服务对象约定，待

退休后再兑现“好处费”。2003年至 2006年，杨承华在担任浙江

省富阳市供销合作总社党委书记、主任期间，为鲁某在某房产项

目事项上提供帮助，杨承华与鲁某约定 280 万元好处费由鲁某代

为保管，待自己退休后再兑现。2017 年，杨承华退休一年多后，

分三次收受了这笔钱。2024 年 4 月，杨承华因犯挪用公款罪、受

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六个月，并处罚金 50万元。 



不仅是股权、钱款，房产也成为这类代持行为的重点目标。

2019 年，江苏省扬州市某区原副区长叶某想购买房产，某公司总

经理高某某考虑到叶某多年来对公司的“帮助”，主动表示代为

支付房款。此后叶某选中一套价值 238 万元的商品房，要求房产

公司为其预留。因担心有风险，高某某为其付款后，叶某叮嘱高

某某暂时不要网签。叶某、高某某等人一起验房并办理拿房手续

后，叶某安排高某某将钥匙、电费卡、门禁卡等房产资料带回。

直至叶某案发时，该房产仍未网签备案。 

“表面上看该房产并非叶某所有，但实际上叶某曾为高某某

谋利，且叶某职权对高某某公司经营具有制约力，高某某对叶某

言听计从，叶某对该房产具有实际控制力，形式上已经达成了行

受贿合意，侵害了职务廉洁性，所以认定其受贿 238 万元既遂。”

查处高某某案的扬州市邗江区纪委监委办案人员解释称。 

2 紧盯要害、多方排查，让隐藏幕后的受贿行为无处遁形 

“要不要这笔钱当时很纠结，最后还是贪欲占了上风，选择

先放在陆某某处。以为这样最为稳妥，给自己留足余地，将来一

旦出事，也能否认、抵赖……”面对审查调查，江苏长江口开发

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袁某某交代称。 

2019年至 2020年，袁某某帮助融资中介陆某某在长江口集团

先后承接了 4 笔贸易型融资业务，按照袁某某要求，袁、陆二人

约定由袁某某收受陆某某 170 万元好处费，并由陆某某代为保管，



未实际交付。2023 年 11 月，袁某某因犯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

刑六年三个月，并处罚金 30万元。 

“在这类腐败案件中，被审查调查对象往往倚仗代持来隐藏

利益输送链条。”江苏省句容市纪委监委第四审查调查室主任董

海波表示，要紧盯要害、多方排查，锁定权力变现的链条，使证

据形成闭环，让隐藏在幕后的受贿行为无处遁形。 

董海波举例称，全面分析被审查调查对象的生活经历、成长

过程、权力运行轨迹，逐一排查其亲友圈、师生圈、战友圈、同

乡圈、兴趣圈中交往频繁的人员，锁定关系密切人；分析排查其

廉政风险点，紧盯容易滋生腐败的地域、领域和环节，确定主攻

方向；运用大数据技术，研判其工商、税务、司法、金融等电子

数据，找到突破口。“要将一个个看似关联性不强的人、事、物

等信息碎片，还原成一张信息网络，精准研判其内在联系，挖掘

出表象背后的疑点。”董海波说。 

2013 年至 2020 年，广东省某技术中心原主任林某彬为某数

码公司承揽工程项目提供帮助，该公司负责人谢某某告知林某彬

已使用他人银行账户为其单独保管好处费 70 万元，可以随用随取，

林某彬同意；2014 年至 2015 年，林某彬为某科技公司承揽工程

项目提供帮助，并与该公司副总经理张某约定按合同金额的 10%

即 200 万元收取好处费，林某彬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收受 50 万元，

剩余 150 万元交由张某保管，未实际取得；2014 年至 2018 年，



林某彬为某信息技术公司承揽工程项目提供帮助，与该公司法定

代表人刘某约定按合同金额的 10%即 317 万元收取好处费并交由

刘某保管……截至案发，林某彬尚未提取上述由行贿人代持的

537万元，被认定为受贿未遂。2022年 7月，林某彬因犯受贿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 40 万元。 

“行贿人代持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因客观上代持财物处于

行贿人控制之下，可能因为行贿人的反悔导致受贿人无法实际取

得财物。因此，是否构成受贿既遂，关键在于受贿人能否实际控

制财物。”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纪委监委案件审理室主任马玲解

释称，案发时林某彬即将退休，对企业人员谢某某、张某、刘某

等职务制约力和影响力减弱。同时，考虑到相关财物未实际取得，

既未实际占有也未实际使用，且林某彬也曾让张某交付代其保管

的 100万元，但因被张某挪作他用，最后只交付了其中的 50万元。

因此，对于承诺贿款未实际取得的部分，认定为未遂。 

3 穿透“代持”幌子，准确把握权钱交易本质 

“由于该类案件中缺乏显而易见的财物转移过程，因而必须

用更全面更有力的证据来构建证明链条，从而透过‘代持’幌子，

发现案件本质。”杭州市上城区纪委监委第六纪检监察室副主任

马超表示，认定该类案件的关键在于：一是受贿人对行贿人的影

响力，即受贿人能否让行贿人听从他，以便通过行贿人对代持的

财物进行控制；二是受贿人对财物的支配力，即受贿人能否实际



支配相关财物，如是否能够占有使用、获得收益、提取转移、变

卖兑现等。 

杭州市富阳区纪委监委第二纪检监察室主任杨荣华表示，

“行贿人代持型”受贿行为，受贿约定的内容包括两个方面，分

别是“收受”和“代持”。通常情况下，仅约定“收受”而未约

定“代持”，通常只是犯意联络，尚未着手犯罪，不宜认定为受

贿犯罪；只有同时约定收受和代持，对财物有支配权力和支配行

为的，才达成完整的行受贿合意，可以认定为受贿犯罪。 

多名纪检监察干部表示，“行贿人代持型”受贿案件是一种

新型腐败手段，需要根据每个案件事实和证据情况进行综合分析

判断，不能简单以“一有约定即构成受贿罪”、也不宜一概以

“并未取得财物即认定未遂”等来定义。 

在杭州市滨江区纪委监委第二纪检监察室副主任陈乔看来，

“精准”是处置这类受贿行为的关键，具体而言：一方面，要精

准定性处置。如对于受贿金额，既要遵循纪法规定，又要结合涉

案人员行受贿金额的真实意思、收受时和案发时代持财物的金额

差异等进行最终认定。另一方面，要综合研判效果。对于原始股、

房产等代持财物存在价格浮动变化的情况，要精准认定受贿数额

及其孳息，既彰显从严惩治腐败的力度不减，又确保案件得到公

平公正的处理。 

4 系统施治，着力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 



多地纪委监委干部表示，查办“行贿人代持型”受贿，关键

是把握受贿权钱交易的本质，从查违规用权入手，看是否有约定

代持财物约定，比如双方就约定代持合意反复确认，受贿人对相

关财物投资盈亏、股权变动、获利收益情况是否随时掌握等。 

与此同时，纪检监察机关应加强对此类新型腐败案件的深度

剖析、精准识别和严厉打击，通过发布指导性案例、加大案件查

办力度、严肃监督执纪问责、加强纪律教育等方式，坚决铲除腐

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 

建立大数据模型监督机制。杭州市富阳区纪委监委公权力大

数据专班持续深化和银行、税务、审计等相关部门的合作，结合

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特点，建立相关预警模型，通过领导干部个

人事项报告机制和大数据精准筛选同向发力，快速排查蛛丝马迹，

提高监督执纪执法的穿透性。 

建立以案促改促治整改闭环机制。针对案件暴露的问题，江

苏省南通市海门区纪委监委向江苏长江口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制发

纪检监察建议，推动建立健全集团公司总经理办公会专题工作领

导组议事规则、公司融资业务管理办法、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办法

等长效监管机制，细化融资管理议事规则，完善融资决策审批流

程，加强融资风险控制，确保融资活动规范透明、廉洁高效运行。 

建立重点领域廉洁风险治理机制。针对杨承华等典型案件暴

露出的问题根源，杭州市富阳区纪委监委持续开展房产、金融、



国企等重点领域专项整治，推动区财政局、区供销合作总社、区

属国企等单位形成权力规范运行流程图。同时，会同主管、监管

部门开展一案三剖析，深入剖析制度薄弱点、权力风险点、监督

切入点，堵塞制度漏洞。杭州市钱塘区建投集团制定正负面清单，

从“应为”“禁为”两方面为国企干部职工树标尺、立规矩。正

面清单强引导，以正确履职、高效服务为导向，从政策宣传、实

地调研、专项检查、招投标、履约监管、项目服务等方面，明确

履职要求、纪律标准、行为标杆；负面清单明底线，紧紧围绕违

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插手和干预工程项目建设、违规借贷、

违规从事经营活动等问题，为国企干部职工划定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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